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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结合浮力原理、相关规范要求，对抗浮水位取值中的一些不当作法进行分析，建议规范取值，

避免潜在安全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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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前言 
地下工程结构抗浮措施是工程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相关

规范中均有抗浮设防水位取值办法。但抗浮设计水位影响因素

多而复杂，各规范对抗浮的描述存在一定差异。《高层建筑岩

士工程勘察标准》JGJ-T72-2017 8.6.2 条条文说明提到岩土工

程师根据场地条件和当地经验预测的、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水

位。 

岩土工程师对规范理解不同，导致勘察抗浮水位取值存在

较大差异，设计应用勘察水位也有一定差异。目前取值方式很

多，主要取值有场坪下 0.5m、场坪标高、场坪低值、防内涝水

位、依据勘察期间水位和搜集相关水位适当提高取值、完整岩

层和黏性岩土打折取值等等。本文结合浮力原理、相关规范要

求、浮力有关影响因素，对抗浮水位取值的一些误区进行分析。 

2、相关基本理论与基础数据 
1）浮力定义：浮力指物体在静止的流体中，表面受流体

压力的合力；因水平向分力的合力为 0，浮力等于物体受到向

上压力减去向下压力的差，其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流体的重量。 

2）太沙基有效应力原理中水压力计算的假设前提是饱和

土。不考虑非饱和土的水压力。 

3）土壤中的水分强结合水、弱结合水、自由水。其中水

分子直径约 0.4nm，强结合水厚约 2 nm，弱结合水厚约 2~6 nm，

因此传递压力的自由水通过孔径在 8.5~16.5 nm 的级别。黏土

黏粒（粒径小于 5 微米）含量大于 30%，粉质黏土黏粒含量

10%~30%，孔隙比一般为 45%~60%；黏土黏粒孔径大多在微米级

以上，饱和土及其与基础之间空隙理论上是能传递压力的。这

是黏性土中有效应力适用的前提，实际应用中黏土中实测水压

力值与理论相符。 

4）非饱和带的地下水运动非常复杂，在非饱和土中短时

间水流速度受其相应饱和时土的渗流速度、水表面张力、粘滞

阻力、空气压缩所需压力等影响；在生活中，我们常见毛细水

悬挂于土壤中，带滤网的茶杯接水，有时水悬浮在滤网以上，

因此短时间水流可能无法顺利通过非饱和带达到含水层，形成

有效水压。一般而言，非饱和土中，土壤中孔隙大于 100 微米

的通气孔隙，有通气、排水作用；100~30 微米的中孔隙，有导

水性，毛管水运动快；30~3 微米的小孔隙，有持水性，毛管水

运动慢。 

3、误区分析 
3.1 误区一：当抗浮水位高于结构顶板后取值变化对工程

无影响 

有些岩土工程师认为浮力等于物体排开流体的重量，因此

当抗浮水位高于结构顶板以后，结构受到的浮力量值不变，抗

浮水位取值变化对工程影响不大。 

1）当结构受潜水浮力时，浮力等于物体排开流体的重量

符合定义的要求，如右图。 

图 3-1 中结构的浮力 F=ρgV 排 =ρgS（hw上- hw下）ρ是水

密度，g 为重力加速度为定值，S 为顶底板面积，hw上、hw下为顶

板与水位差。高于结构顶板以后 V也为定值，因此浮力保持不

变。 

 

图 3-1  潜水作用于顶底板 

①但水位高于结构顶板低于地面时，随着水位上升，上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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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层（包括压顶梁上土层）对顶板压力由天然重度变成了浮重

度，影响结构抗浮。 

②此外依据《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》（JGJ476-2019）

规范（以下简称《抗浮标准》），规范 6.4 条规定： 

∑
∑

  

其中∑W 为计算区域总抗浮力标准值（kN）；A 为计算区

域的底板面积（m
2
）；∑  为计算区域地下结构底板所承受的

浮力标准值总和（kN/m
2
）。可以看出规范将结构底板受到的水

压力定义为浮力，而顶板收到的水压力属于抗浮力范畴。因此

当水位高于地面时，水位上升结构顶板和底板所受的压强变化

值相等即总抗浮力（ ∑ 和总浮力（ ∑ 的增加量相等，

设为 x。 

∑ ∑
∑ ∑

∑
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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∑ 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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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抗浮标准》抗浮稳定性系数按表 6.1.3 判定，使用

期稳定性系数抗浮设计等级甲、乙、丙级分别取≥1.10、≥

1.05 、 ≥ 1.00 。 抗 浮 设 计 等 级 为 甲 、 乙 时 要 求

∑ ∑ 0 ，则  为变量 x 的减函数，即当水位高

于地面时，水位上升，抗浮稳定性系数下降，结构抗浮存在风

险。 

 

图 3-2  承压水作用于底板 

2）当结构承压水浮力时，承压水水压可能只作用于底板。

①如图所示：结构所受浮力  ρgshw 下 ，浮力随 h 增大而

增大。②此外，承压水水压增大，压顶梁下伏隔水层重量少于

承压水水头压力时，压顶梁上覆土层作为抗浮力的一部分需相

应减少以弥补其抵抗承压水水头压力的不足，增加结构抗浮风

险。 

综上所述：抗浮水位高于结构顶板以后，水位取值仍然影

响重大；应按要求提取抗浮水位，依据规范条款计算。 

3.2 误区二：取勘察孔中混合水位 

有些岩土工程师考虑场地存在上层滞水、潜水和多层承压

水，各层地下水虽然具有各自的独立水位，但若相对隔水层已

属饱和状态，说明各类地下水具有水力联系，且由于场地勘察

孔打穿了所有含水层，桩基施工时也将场地可能存在的多个含

水量连通起来，甚至地下室肥槽回填未处理好也可能引起地下

水各层互相连通，因此地下室使用期间，各类地下水实际上是

相互连通的。因此直接通过勘察水文孔采取混合水位，考虑年

变幅后作为抗浮水位。 

1）《高层建筑岩士工程勘察标准》（JGJ-T72-2017）（以

下简称《高层勘察》）8.6.2 条第 3 款规定：“场地具多种类

型地下水，各类地下水虽然具有各自的独立水位，但若相对隔

水层已属饱和状态、各类地下水有水力联系时，宜按各层水的

混合 高水位确定”。其条文解释说明“场地具多种类型地下

水，各类地下水虽然具有各自的独立水位，但若相对隔水层已

属饱和状态、各类地下水有水力联系时，宜按各层水的混合

高水位确定” 

《抗浮标准》5.3.4 条规定“取下列地下水水位的 高值”，

其中第 5 款是” 多层地下水的独立水位、有水力联系含水层

的 高混合水位”。 

因此按混合水位取值是有其规范出处的。那么混合水位如

何取值，勘察水文孔采取混合水位是否可行？ 

 

图 3-3  孔中混合水位 

2）佘孟信在《关于混合水位问题的探讨》中提到，水文

孔中的“混合水位不能代表各含水层的共同水位，也不等于任

一含水层单独水位。混合时，地下水由水位高的一层通过井简

流向水位低的一层，高水位含水层排出水量，低水位含水层被

生入水量，对高水位含水层拟抽水试验，对低水位含水层拟进

行压水试验”。如图 3-3 我们看到，场地存在一些水位联通点

后，不同位置处的水位可能不同。结构深度不同，水位也有差

异，如 K 所在里程位置，承压含水层范围取承压水水位 b，而

潜水范围，取潜水水位 b，隔水层中水压根据达西定律求取，

其水压在 a 到 b 之间，水力梯度 I=（a-b）/m（其中 m 为含水

层厚度）。此外既有水位联通点的位置、导水能力、后续施工

可能产生的水位联通点和肥槽的导水能力，水位 高时各层水

位可能所在的位置等都是影响 终混合水水压的影响因素。 

3）《工程勘察通用规范》（GB55017“对工程有影响的多

层含水层的水位量测，应采取分层隔水措施，将被测含水层与

其他含水层隔开。” 

由图 3-3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分层测到的各层水位，可能

是受既有联通影响后的混合水位，具体影响与否，影响大小可

以通过多孔测量予以研究。 

综上所述，通过勘察水文孔采取混合水位，考虑年变幅后

作为抗浮水位是不妥的。应①取混合水位作为抗浮水位的作法

是有据可依的，但应取多层水位不利组合下 高混合水位。②

混合后的水位仍然是分层测量水位得到；③混合水位不同位置

不同含水层位可能不同；④混合水位应考虑施工的影响。 

3.3 误区三：依地区经验取值场坪附近某值 

目前场坪下 0.5m、场坪低值、场坪、防内涝水位等这些与

地表地形有关的抗浮水位提法使用较多。 

《抗浮标准》5.3.4 条规定“特殊条件场地抗浮设防水位

宜为本标准第 5.3.2 条、第 5.3.3 条确定水位与下列高程的

大值：地势低洼、有淹没可能性的场地，为设计室外地坪以上

0.50m 高程；地势平坦、岩土透水性等级为弱透水及以上且疏

排水不畅的场地，为设计室外地坪高程；……”。 

 

图 3-4  承压水水位 

《高层建筑岩士工程勘察标准》（JGJ-T72-2017）（以下

简称《高层勘察》）8.6.2 条规定“对于城市中的低洼地区，

应根据特大暴雨期间可能形成街道被淹的情况确定，对南方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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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位较高、地基土处于饱和状态的地区，抗浮设防水位可取

室外地坪高程“。 

1）两标准意思基本相同，有取地坪相关数据为抗浮水位

的提法。但条款使用前提是南方雨水丰富，相应的低洼地、透

水性等级差的场地；且仅仅为取值因素之一，需比较其它因素

取高值。实际工作中存在未对应分析的情况。 

2）承压水水位与场地局部地形起伏的关系 

如图 3-4，单论承压水水位的产生与地坪关系，其值往往

与地表河流，含水层整体分布等情况有关，与局部地形起伏无

关。应依据承压水水源可能达到的 大值，场地所在与水源地

的关系进行取值分析。如场地临近地表河流，基底位于承压水

中，则分析逻辑是地表河流 100 年一遇洪水水位，洪水可能持

续时间，所在地与河流的距离，相应地层中场地所在洪水可能

持续内水压力能达到的高度研究、分析，还有其它影响基底承

压水位的补充研究。总之可能存在部分地段承压水水头高于场

坪的情况，此时根据地坪取抗浮水位，存在较大风险。 

 

图 3-5  潜水渗透性较好 

3）潜水水位与场地局部地形起伏较小 

潜水水位的产生往往与地表河流，含水层整体分布等情况

有关，与局部地形起伏较少。 

如图 3-5，当含水层渗透性较好时，即使地面积水下渗补

给，按以上混合水水位计算方法，潜水水位受局部地形起伏基

本无影响。这种情况，抗浮水位按地坪取值，则各场地抗浮稳

定系数高低不同，从而可能部分地段浪费，部分存在风险。 

 

图 3-6  潜水渗透性差 

如图 3-6，当含水层渗透性较差，上部填土局部渗透性较

好，且场地周边场地表层无硬化，地面降雨下渗补给，按以上

混合水水位计算方法，潜水水位可能受局部地形起伏影响。具

体影响需据实核算。这种情况，按地表取值，不考虑其它因素

影响，则可能存在浪费。 

 

图 3-7  肥槽中上层滞水 

4）上层滞水 

如图 3-7：当基底位于透水性等级差的场地，建筑工程处

于不透水地层且场地排水不畅时，基坑肥槽采用透水性较强的

土回填、密实度较差、地表封闭效果较差等，降雨等地表下渗

将储存在肥槽中，由于无排泄条件而形成水头差。此种情况降

雨下渗在肥槽中形成局部滞水，水位受肥槽顶标高、肥槽顶层

隔水、肥槽回填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较大。是否可达地坪尚待

具体研究。 

3.4 误区四：进行抗浮水位折减 

有些工程师认为黏性土及黏土岩在水位地质中是相对隔

水层，实际工程中，勘探孔内，一些黏土、黏土岩中实测无水，

开挖基坑也没有水，由此判定无地下水，从而不需抗浮，或考

虑肥槽渗水对抗浮水位取以 0.5~0.7 不等的折减系数，依此抗

浮设计并成功节约了造价。 

1）黏性土层及黏土岩中水位实测很难测到：实测时地下

水位，可能受临近工程降水影响；勘探孔内可能因采用泥浆护

壁，或渗透系数小而观测时长等原因影响测量结果，而基坑开

挖无水可能是渗透系数小而蒸发快。因此水位的确定，需要结

合区域地质条件、参考土样饱和度、静力触探水压测量等方法

综合确定。 

2）《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》（JGJ/T 72-2017）8.6.5

条的条文说明，明确指出抗浮水位“即使在黏性土地基或地下

室底板直接与基岩接触的情况下也不宜折减。”，“如因暴雨

等因素产生临时高水位，如果该水位持续时间较短，在黏性土

中不能形成有效浮力，根据当地经验可以适当折减”。 

3）根据饱和土有效应力原理，非饱和地下水流动的复杂

性。长期水位部分不可折减，非饱和土上临时高水位宜折减。 

4）非饱和土受降雨入渗补给时，临时水位折减，还需考

虑地面积水时间、地面降水入渗能力、非饱和地层渗透能力、

肥槽渗水和储水能力等综合确定。因其渗透系数小，结构变形

产生的储水孔间也可能影响其折减。 

综上粘性土及黏土岩中，水位测量宜慎重；不可对抗浮水

位折减，只对临时高水位高出长期水位部分折减；水位折减宜

结合实际情况依据经验确定。 

4、结束语 
抗浮设计水位影响因素多而复杂，岩土工程师根据场地条

件和当地经验预测的，往往存在较大差异。我国国土辽阔，地

区气候、地质条件差异大，抗浮水位取值，无法统一具体标准，

建议各地区可以进一步统一要求。重要的地下工程建设前，宜

进行区域抗浮研究，进行初步抗浮水位分区，为后续建设提供

基础，或指明后续抗浮水位需要做的工作，统一方法和思想，

避免不同的理解和做法。实施时岩土工程师应进行严格的理论

分析，不能简单的采用“地区经验”。对于已经完成的地下工

程，人流可能聚集的，若未曾经受极端恶劣天气的考验的，则

宜进行一定的评估，研究前期抗浮水位的合理性，调查工程施

工和临近工程建设对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，分析抗浮措施的可

靠性。必要时进行相应抗浮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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